
池州西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始终作为负责任的企业，

必须对涉及的所有商业活动包括获取自然资源的供应链中可能存在的风险进行

持续而全面的尽责管理，并避免涉及人权侵犯问题。公司根据中国五矿化工进出

口商会（CCCMC）发布的《中国负责任矿产供应链尽责管理指南》和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OECD）发布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关于来自受冲突影响和高风险

区域的矿石的负责任供应链尽责管理指南》（第三版），制定了本公司“镍、钴供

应链尽责管理政策”（以下简称“政策”）。公司承诺在供应链运营管理中识别和管

理以下风险：

对于镍、钴原料开采、交易、处理、出口等经营活动，公司既不容忍，也不

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支持以下行为：

1. 任何形式的酷刑、残暴、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

2. 任何形式的强迫或强制劳动，包括任何形式的人口贩运、抵债劳动和监

狱劳动；

3. 使用童工，尤其是最恶劣形式的童工；

4. 战争罪、反人类罪、种族灭绝罪或其他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

5. 其他严重侵犯或践踏人权的行为。

公司不容忍任何通过镍、钴原料开采、运输、交易、处理或出 口等经营活动

为非国有的有组织武装团体提供直接或间接支持的行为，包括且不限于：

1. 从非法的有组织武装团体或其关联方购买资源，支持资金或以其他方式

向其提供后勤支援；

2. 非法控制矿区、运输路线、矿产资源交易地等非法；

3. 在矿区入口、矿区运输路线、矿产资源交易地等进行非法征税、勒索钱

财或掠夺资源；

4. 对中间商、出口企业或国际贸易商非法征税或勒索。

公司认为，高风险区域的矿区及周边地区、运输道路沿线的公共或私人安

全武装的作用是保障合法权益，包括保护矿工、维护设备和设备安全、保护

矿区合法运营及运输路线不受非法干扰。

公司要求供应商承诺，采取措施不予录用已确认实施过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

公共或私人安全武装，同时与当地政府、国际组织和民间社会组织开展合作，避

免或最大限度的降低供应商雇佣的公共或私人安全武装给当地社区或弱势群体

带来的不利影响。



公司坚决抵制各种形式的贿赂和索贿行为，尽最大努力促进与所有业务伙伴

间负责任的商业活动，包括且不限于如下情形：

1. 公司坚决抵制为达到以下目的而进行的行贿行为：

a) 掩盖或伪造矿产资源原产地而逃避政府及其他相关方监管；

b) 虚报矿产资源开采、交易、处理、运输、出口等活动而减少应向政府缴纳

的 税收、费用和特许开采费；

2. 公司禁止一切业务活动和交易中的贿赂行为，包括代理方和其他第三方

的贿赂行为；

3. 公司承诺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卷入洗钱或为恐怖主义融资。

在从事镍、钴原料采购、运输过程中，公司承诺不会直接或间接支持、参与

或关联任何存在严重威胁人身安全的职业健康的行为，保障员工、承包商和其他

相关方在工作中的身心健康，防止由于不当的工作条件包括不安全的建筑、化学

品和机械设备等造成身心伤害，并持续改善工作环境。

如果我们有合理理由认为上游供应商的任何商业活动存在上述风险，我们将

立即中断或终止与该上游供应商的合作。

本政策适用于池州西恩的所有供应商，公司将采取积极措施将本政策传递给

供应商并要求执行。

本政策自发行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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